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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定親權人+扶養費 

家事聲請調解狀（改定親權行使人
1
含扶養費） 

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：新臺幣         元 

聲請人 

姓名：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（如非本國人，請勾選身分證明文件如下：□護照  □居留證  □工

作證□其他。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性別：□男  □女  □其他 

生日： 

戶籍地： 

現住地：□同戶籍地。 

□其他：  

電話（或行動電話）： 

傳真： 

電子郵件位址： 

送達代收人： 

送達處所： 

 

如依法得保密其住居所，或認上開逐一分項記載有危害其安全之虞者，得

陳明其理由，並記載送達代收人或送達處所。 

相對人 

姓名：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（如非本國人，請勾選身分證明文件如下：□護照  □居留證  □工

作證□其他。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親權行使人，即民法第1055條所稱之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」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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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：□男 □女 □其他 

生日： 

戶籍地：  

現住地：□同戶籍地。 

□其他：  

電話（或行動電話）： 

傳真： 

電子郵件位址： 

送達代收人： 

送達處所： 

 

為改定親權人等事件，依法聲請調解事： 

一、聲請事項： 

(一)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○○○(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出生、身分

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__)2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 

□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

□由兩造共同任之，聲請人為主要照顧者 

□由兩造共同任之，相對人為主要照顧者 

□除_________監護事項3由兩造共同任之外，其餘由聲請人(或相

對人)任之，聲請人為主要照顧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 如有逾1名以上之未成年子女，請載明每一位未成年子女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及身分

證統一編號。 
3  監護事項，例如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事務及金融機關開戶（含金融卡及存摺之遺失

補發、換取存摺及提款卡）、辦理學校教育（含補習、才藝學習）、申辦助學貸款、

遷移戶籍及學籍、聲請社會福利補助（如營養午餐補助、隔代教養補助、請領政府

消費券等）、住院醫療（含住院、手術、健保卡遺失補發）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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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除_________監護事項4由兩造共同任之外，其餘由聲請人(或相

對人)任之，相對人為主要照顧者 

(二) 相對人應自調解成立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○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按月

於每月___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○○○之扶養費新臺幣

____元（給付方式：匯至聲請人設於_____銀行/郵局，帳號

_________），如逾期不履行時，其後之____期喪失期限利益。 

(三) 調解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 

二、聲請之原因及事實： 

(一) 聲請人與相對人原為夫妻，於民國____年__月__日□協議離婚   

□調解離婚  □和解離婚  □判決離婚，約定未成年子女○○○之

親權由相對人負擔。相對人於離婚後，未盡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○

○○之義務，且有妨害聲請人會面交往權利等情，不利於未成年子

女。 

(二) 夫妻離婚，對於  

□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協議不利子女(民法第1055

條第2項) 

□行使、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

女有不利之情事(民法第1055條第3項) 

他方、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，請求法院

改定之。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__項規定聲請改定；又未成年子女

親權改由聲請人任之，相對人應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

之扶養費新臺幣_______元。 

三、聲請人希望兩造能和睦解決紛爭，爰依法聲請調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同註3。 

https://law.judicial.gov.tw/FLAW/default.aspx
https://law.judicial.gov.tw/FLAW/default.aspx
https://law.judicial.gov.tw/FLAW/default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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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物名稱： 

一、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戶籍謄本。 

二、□離婚協議書 □和解筆錄 □調解筆錄 □判決書。 

此 致 

○○○○地方法院（少年及家事法院）家事法庭 公鑒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具狀人         簽名蓋章 

撰狀人         簽名蓋章 

 


